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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本报塔什干 6 月 24 日

电 记者 廖 伟 径 李 遥 远

报道：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塔什干会见哈萨克斯坦
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习近平强调，中哈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5 年来，
双方合作呈现加速发展势
头，成果丰硕。中哈已经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
体和命运共同体。中方愿
同哈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
合作迈向更高水平。两国
应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在彼
此关心的重大问题上相互
支持配合，始终从战略高度
和长远角度规划合作。双
方要编制好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同“光明之路”新经
济政策对接规划，充分用好
中哈共同开创的产能合作
新模式，推动有关产能合作
项目尽早落地，推进农业、
能源、地方、人文、环保等领
域合作。中方支持哈方办
好明年“中国旅游年”。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哈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领
域合作。哈方将在塔什干峰会后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
值主席国，中方将大力支持配合哈方，共同推动上海合
作组织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纳扎尔巴耶夫首先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
年。纳扎尔巴耶夫表示，发展同中国的睦邻互信友好是

哈萨克斯坦外交的优先方向。哈方坚定支持中方丝绸
之路经济带倡议，赞同加快这一倡议同“光明之路”新经
济政策对接，愿尽早启动两国汽车、化工等产能合作项
目，并加强贸易、农业、物流、基础设施、旅游领域合作。
哈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确保上海合作组织健康发展。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 近 平 会 见 阿 富 汗 总 统 加 尼
本报塔什干 6 月 24 日

电 记者 廖 伟 径 李 遥 远

报道：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塔什干会见阿富汗总统
加尼。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
阿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中国视阿富汗为可信赖的
好邻居和好朋友，愿同阿方
密切高层往来，增进战略沟
通。双方要加强经济合作，
重点推动有关民生项目取
得进展。双方要落实好《中
阿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谅解备忘录》。中方支持
阿方参与互联互通建设，愿
加强两国经贸、能源、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
发等领域合作，深化反恐、
安全合作，将中阿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
阿富汗和平重建和和解进
程。只有推进“阿人主导、
阿人所有”的包容性和解进
程，才是实现阿富汗长久和
平的唯一出路。中方将积极参与国际援助阿富汗的努
力，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

加尼表示，中国是阿富汗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感谢
中国长期以来给予的帮助，感谢中国支持阿富汗和平和

解进程和国家重建。阿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基建、
安全、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合作，希望加入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 近 平 会 见 白 俄 罗 斯 总 统 卢 卡 申 科
本报塔什干 6 月 24 日

电 记者 廖 伟 径 李 遥 远

报道：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塔什干会见白俄罗斯总
统卢卡申科。

习近平指出，去年，我
成功对白俄罗斯进行国事
访问，卢卡申科总统赴北京
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就发
展和深化中白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作出全面规划和部
署。当前，中白关系加速发
展，各领域合作全面推进，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
上相互坚定支持。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落
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
要共识，稳步推进已经商定
的重点合作项目。要对接
发展战略，加强对合作的统
筹协调。要以中白工业园
项目为抓手，深化大项目合
作，带动两国贸易、投资、金
融、地方合作全面发展，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要加强人文交流，保持双边关系和
各领域合作发展势头。

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永远是中国可以信赖的朋友，
我们对两国在涉及各自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感到高

兴。白方愿密切同中方经贸、地方、高技术合作，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把中白工业园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标志
性项目。白方愿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同中方合作。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
本报塔什干 6 月 24 日

电 记者廖伟径 李遥远

报 道 ： 24 日 ， 国 家 主 席
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吉尔
吉 斯 斯 坦 总 统 阿 坦 巴
耶夫。

习近平指出，中吉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 3 年来，
政 治 互 信 不 断 加 深 ， 各
领 域 务 实 合 作 成 果 丰
硕 ， 在 国 际 和 地 区 事 务
中 密 切 沟 通 、 相 互 支
持 。 我 们 愿 同 吉 方 一
道 ， 扩 大 各 领 域 互 利 合
作 ， 实 现 共 同 发 展 繁
荣 。 中 方 坚 定 支 持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根 据 本 国 国 情
选 择 的 发 展 道 路 ， 以 及
为 维 护 国 家 独 立 、 主
权 、 领 土 完 整 所 作 的
努力。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
加 快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路 线 图 编 制 工 作 ， 加 强
产 能 、 农 业 等 领 域 合
作 ， 发 挥 两 国 经 济 互 补
性 强 优 势 ， 保 持 双 边 经
贸 合 作 良 好 发 展 势 头 。 加 快 推 进 中 吉 乌 铁 路 、 比
什 凯 克 热 电 厂 改 造 、 比 什 凯 克 市 政 路 网 改 造 、 农
业 灌 溉 系 统 改 造 等 项 目 ， 让 中 吉 合 作 成 果 尽 早 造
福百姓。

阿坦巴耶夫表示，吉中是兄弟般的关系。两国

友好没有任何障碍，吉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
疆等核心关切问题上原则立场。吉方欢迎中方积极
参与吉方基础设施建设。吉方愿同中方密切安全合
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6月 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6月 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6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阿坦巴耶夫。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6月 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根据 2016 年 6 月 24 日
在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
织成立十五周年元首理事会
会议成果，声明如下：

2001 年 6 月 15 日关于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决
定，是成员国为积极促进地区和平与共同发展、深化睦邻
友好与伙伴关系、增进相互尊重与信任气氛作出的重要
战略抉择。15 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已跻身具有威望和影
响力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之列，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
保障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因素。体现本组织
根本原则和理念的“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顺利发展
的独特源泉，是发展国家间关系、应对全球威胁和挑战、
解决国际分歧的重要指针。

成员国遵循《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海合作组织至2025年发展
战略》及其他本组织基础性文件，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继续保持
建设性和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上海合作组织遵循不结盟、
非意识形态化、不对抗的立场解决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基础，组织机
构高效运转，为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在政治、经济、
人文、安全领域确定的目标和任务持续开展系统性工作。

在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特别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
主义和极端主义、非法贩运毒品和武器及其他形式的跨国
有组织犯罪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了各级别定期会议机
制和坚实的条约法律基础，以协调成员国间的务实合作。

在加强经济和人文关系方面合作成果丰硕，在贸易、
投资、项目合作、文化、科技、应对自然灾害和生产事故以
及其他领域，通过和落实发展合作的长期纲要和计划。

成员国恪守《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规定的不针对其他
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原则，积极加强同其他国家及国际和
地区组织的联系与合作。

同阿富汗、白俄罗斯、印度、伊朗、蒙古国、巴基斯坦等
观察员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土耳其、
斯里兰卡等对话伙伴相互协作，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建
立和保持伙伴关系，并同其他国际和地区机制开展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一贯奉行开放原则，杜尚别峰会制定
了规范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程序的法律基础。根据乌法峰
会决议，正在履行接收印度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

和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程序。
国际形势快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规模扩大，给整个国际关系体
系带来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仍是为维护全球安全发挥主导作用
的普遍性国际机构和解决国家间及国际问题的主要平台。成
员国重申，支持巩固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核心作用。

成员国将继续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公认
的国际法，特别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开展国际合作、维
护独立与平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互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边界不可侵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和平解决争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原则。

成员国重申，决心恪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
友好合作条约》条款，继续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加强睦邻友好
关系，包括使各国之间的边界成为永久和平与友好的边界。

成员国支持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中的关键地位，支持就其改革进行广泛协商，寻
求“一揽子”解决方案，以提高该机构透明度和工作效
率。坚持维护联合国会员国团结的利益，不人为设置时
间表，不强行推动未得到联合国会员国广泛支持的方案。

成员国指出，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是维护和加
强本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

成员国支持通过推动“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包容
性民族和解进程解决阿富汗内部冲突。联合国应在阿问
题国际合作中发挥中心协调作用。

成员国强调，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公认的国
际法准则，尽快稳定西亚北非局势，寻求政治解决危机。

各方重申，必须维护叙利亚的统一、主权、领土完整
和稳定，政治解决危机、使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命运是结
束冲突的唯一选项。

成员国重申，在认真落实 2015 年 2 月 12 日达成的明
斯克协议基础上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十分重要。

成员国确认，应在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
国际法原则基础上维护海洋法律秩序。所有有关争议应
由当事方通过友好谈判和协商和平解决，反对国际化和

外部势力干涉。为此，成员国呼吁恪守上述公约、《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及落实宣言后续行动指针全部条款。

成员国将根据共同、平等和不可分割安全原则，继续在
裁军、军控、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开展合作，通过政治
外交手段应对核不扩散机制面临的地区挑战。成员国恪守《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持续推动该条约所有宗旨及原则。

成员国认为，《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尽快对
各方生效将为巩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维护地区和国际
和平与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成员国欢迎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开始切实落实，认为该文件的顺利执行有利于扩大国际
合作，促进地区内外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成员国重申，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不顾及其他国家利益，
单方面无限制地加强反导系统将危害国际和地区安全与稳定。
成员国坚信，实现自身安全不应以损害其他国家安全为代价。

成员国强调，防止外空武器化对确保各方平等和不可分
割安全、维护全球稳定十分重要，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外空
军备竞赛，制定禁止在外空放置武器的国际协议是主要措施。

成员国支持为通过制定法律措施强化《禁止生物武
器公约》制度所作出的努力和提出的倡议。

成员国对恐怖组织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将化学
和生物武器用于恐怖主义目的等威胁不断增长深表关切，支
持制定打击化学和生物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倡议。

成员国呼吁国际社会在相互合作、尊重国家主权和
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基础上构建和平、安全、公正、开放、
合作的网络空间。成员国支持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网络
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的普遍规范、原则和准则。成员国
将继续加强合作，阻止恐怖和极端组织利用信息技术从
事违法破坏活动，共同打击利用信息技术犯罪，致力于在
联合国框架内制定相应的普遍性法律文件。

成员国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切实落实《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

在此背景下，成员国愿加强互联网管理合作，支持所有
国家平等管理互联网的权利，特别是支持保障各国管理本
国互联网的主权权利。

成员国特别强调，国际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包括宗
教极端主义和其他表现形式，
对世界各国乃至整个人类文
明构成的威胁日益严峻。

成员国坚信，国际社会只有在国际法的坚实基础上
采取统一协调措施，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合力打击，才能
战胜和消除这一邪恶势力。

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及应对其他新
威胁和新挑战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支持尽快通
过联合国全面反恐公约。

成员国强调，为在新形势下扩大反恐合作创造条件，
应同国际和地区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
伴以及其他国家形成一致的政治立场并开展协作。

成员国愿同多边反恐力量团结一致，支持在联合国
主导下，采取协调行动共同打击恐怖组织。

成员国重申，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极端主义，打击非法生产和贩运毒品、买卖武器弹药和爆
炸物、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仍然是上海
合作组织框架内合作的优先任务之一。

成员国强调，塔什干峰会关于开展安全合作的共识十
分重要。

成员国主张进一步开展密切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
主义和极端主义，防止极端思想扩散，特别是在青年人中扩
散，预防民族、种族、宗教歧视以及排外思想。为此，成员国将
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2015年7月10日决
议，继续《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制定工作。该公约将
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6年至
2018年合作纲要》一起，巩固该领域合作法律基础。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现代信息技术犯罪，巩固边
境安全，联手打击非法移民、人口贩运、洗钱、资助恐怖主
义和经济犯罪，仍是上海合作组织迫切议题。为此，切实
落实 2010 年 6 月 11 日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
间合作打击犯罪协定》十分重要。

成员国注意到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世界毒品问
题特别会议成果，将在上海合作组织通过的国际法律文
件基础上，继续就在本地区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
药物及易制毒化学品开展务实合作。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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